城市盃國中小作文比賽活動辦法
97.04.07

壹、活動宗旨：

台灣在國語文類的檢測檢測相對缺少，家長也最不關心，2007年開始國中基測加考作文並計分，引發國人對國語文能力提升的高度重視，面對全球中文熱持續加溫，強化國語文能力已經是刻不容緩的議題。為能鼓勵學校加強語文教育、提高學生閱讀興趣、並營造寫作環境及風氣，特規劃舉辦作文比賽，做為成果展現及共識凝聚。
貳、合作單位
一、指導單位：台北市政府、台北縣政府、桃園縣政府
二、主辦單位：中時媒體集團

三、協辦單位：治平高中、桃園市公所、楊梅鎮公所、龍潭鄉公所、國立台南大學、中天電視、中國電視、師大附中、中山國中
四、承辦單位：中國時報

五、獨家贊助：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

参、活動方式
ㄧ、參加資格：
(一)台北市、台北縣、及桃園縣轄區內之各國中及國小學校。
(二)國中組—國中七、八年級學生，共二個級距。
國小組—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，共二個級距。
合計四個級距。

二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本比賽攸關學校及學生之榮譽，請學校在推薦學生參賽時，以該學生確實能出席本比賽為首要考量，以維護參賽學生權益及為所屬城市增光。

(二)由學校以推薦方式報名參加，每所學校，每個級距之每個班級限登記一名學生參加。

(三)請學校協助於97年5月2日前，將本報名表傳真至(02)23027149及E-mail：chihping@mail.chinatimes.com.tw (二者須同時傳遞)城市盃籌備小組收，傳完後請電洽(02)23087111轉1472；1476；1479城市盃籌備小組確認。
三、比賽日期：

九十七年六月十四日（週六）。上午09:30至下午16:20，每個級距比賽時間50分鐘，各級組實際比賽時間如下：

國小五年級組：09：30 ～ 10：20
國小六年級組：11：20 ～ 12：10     
國中一年級組：13：30 ～ 14：20
國中二年級組：15：30 ～ 16：20

（實際考試時間仍以大會活動網站公佈為主）。
四、比賽地點：

台北市區考場：師大附中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3號　
電話：02-27075215
台北縣區考場：中山國中

地址：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188巷56號 
電話： 02-22508250
桃園縣區考場：治平高中

地址：桃園縣楊梅鎮中興路137號

電話： 03-4823636
五、比賽規則：

(一)採用「引導式作文」命題及寫作。

(二)以現行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寫作測驗評分標準之級分制，作為評閱委員之評分標準進行閱卷和評分。作文題目於競賽開始時當場於每一競賽場公布。
(三)參賽學生需穿整齊服裝及攜帶學生證或相關可茲證明之證件(如：健保卡、戶口名簿正本)，未攜帶證件者仍可考試，但成績不納入獎勵辦法計算。

(四)參加決賽者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所提供之稿紙撰寫，書寫用筆則由參賽者自備(一律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)。
(五)比賽中不得使用任何輔助工具，各區參賽試卷將統一集中，再由主辦單位聘請之命題委員會評審進行評閱。
(六)本比賽得獎作品所有權屬主辦單位。得獎學生名單，另將以專函通知考生就讀學校，建請學校公開鼓勵。
(七)本會對比賽中所有爭議及決定有最後決定權。考生如需複查成績，請於成績單收到後七日內，向「城市盃國中小學作文比賽籌備處」申請複查（電話：02-23087111轉1472、1476）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(八)考場座位安排將於97年5月15日公佈在本次活動官網：中國時報Timing網（www.yi123.com.tw），請考生務必上網查詢座位及考試時間或致電(02)23087111轉1472、1476、1479查詢。

(九)除特殊因素經監考人員同意外，參賽學生不得提前出場，須待監考人員統一收卷後才能離開考場
(十)如遇人力不可抗拒的災害情事發生，本競賽將延期舉行，並於網站上公佈之。

六、獎勵辦法： 
(一)各組取錄取前十名及佳作若干名，獎項如下：

　　   第一名：獎金10000元，獎盃一座，獎狀一張。

第二名：獎金8000元，獎盃一座，獎狀一張。

第三名：獎金7000元，獎盃一座，獎狀一張。

第四名：獎金6000元，獎盃一座，獎狀一張。

第五名：獎金5000元，獎盃一座，獎狀一張。

第六名：獎金4000元，獎狀一張。

　　   第七名：獎金3000元，獎狀一張。

第八名：獎金2000元，獎狀一張。

第九名：獎金1000元，獎狀一張。

第十名：獎金500元，獎狀一張。

佳作獎：獎狀一張。

(二)頒發及獎勵每組前三名獲獎學生的指導教師獎，每名指導老師獎金二千元及證書一張。指導老師以學生報名表登錄為準，大會原則提供建議：國小組建議為參賽學生的級任老師，國中組建議為任課之國文教師，每名參賽學生僅能填寫一名指導老師。
(三)競賽結果將於97年7月15日前於網站公佈，各組前十名將專函通知各參賽學校、學生個人、及指導老師（各組前三名）參加頒獎典禮，查詢網址（www.yi123.com.tw）。

(四)每位參賽者發給參賽證書乙張。

七、頒獎典禮

　　本競賽定於97年8月2日假中時媒體集團總部（台北市大理街132號）進行頒獎，並擬邀請郝龍斌市長、周錫瑋縣長、朱立倫縣長蒞臨頒奬。
八、附則

受理報名單位：城市盃國中小學作文比賽籌備處。

受理報名電話：02-23087111轉1472、1476、1479
受理報名傳真：02-23027149
受理報名地址：台北市大理街132號
活動官方網站：www.yi123.com.tw
公關連絡人　：中國時報企劃組何志平主任02-23087111轉1472

            chihping@mail.chinatimes.com.tw
中國時報企劃組周志瑜專員02-23087111轉1476

            freetom@mail.chinatimes.com.tw
九、作品發表：
由中國時報將決賽得獎作品予以刊登(限獲得前三名之每組作品)，並登載作
者、指導教師姓名、及學校，以資鼓勵。
城市盃國中小學作文比賽報名表
學校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；學校地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承辦人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；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承辦人員e-mail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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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
一、組別代號：Ａ：五年級。Ｂ：六年級。Ｃ：七年級。Ｄ：八年級。
二、請於97年5月2日前，將本報名表填寫後傳真至(02)23027149及E-mail：chihping@mail.chinatimes.com.tw (二者須同時傳遞)到城市盃籌備小組收，傳完後請電洽(02)23087111轉1472；1476；1479城市盃籌備小組確認。
三、聯絡地址及家長姓名(電話)必須至少填寫一項以上，以利參賽學生得獎後聯絡參加頒獎典禮。若未填寫則通知學校承辦人員代為聯絡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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